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梨政复〔2025〕176号
申请人：权XX，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户籍地为沈阳市和平区XX，现住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一西路XX，身份证号码为141121XXXX联系方式为130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孙丹辉，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权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关于其投诉举报事项不予受理的决定不服，于2025年10月30日通过邮寄的方式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责令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事项重新立案调查。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0月16日、10月20日分别通过挂号信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梨树县榆树台镇XX酱”及“梨树县郭家店镇XX腌菜厂”生产的食品标签中固形物含量标注不规范，涉嫌违法，要求查处。被申请人于2025年10月30日以申请人“不是为生活所需而购买”为由决定不予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认定该事实缺乏依据，且拒绝以书面方式沟通程序不当，故请求支持其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经核查，申请人自12315、12345平台开通以来，累计投诉80次、举报51次，其投诉举报内容高度专业化、文本格式化，且申请人住址位于外省，非本地消费者。综合判断，申请人的行为符合《四平市关于依法规范投诉举报处置持续优化消费营商环境的暂行规定》第九条关于恶意投诉举报的认定情形，应当认定该投诉举报属于恶意投诉举报，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并非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故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权XX于2025年10月17日、10月23日，分别向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本县两家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标签标识问题。被申请人经审查发现，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存在高频次的投诉（80次）、举报（51次）记录，其提交的文本内容呈现显著的专业化、格式化特征，且其经常居住地为辽宁省沈阳市，非本辖区常住居民。2025年10月30日，被申请人以申请人非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为由，对其投诉举报事项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电话告知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举报投诉材料，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二）视听资料
1.申请人提供的产品照片、购买产品时的小票、投诉举报材料相关照片。证实申请人购买涉案物品情况及投诉举报情况。
2.被申请人提供的全国12315平台截图，证实申请人的投诉举报频次。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投诉，是指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请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解决该争议的行为。”该条款明确了行政程序中“投诉”主体应基于生活消费需要。本案中，尽管申请人自称消费者，但综合其在案证据显示的高频率、跨地域、高度专业化的投诉举报行为模式，其行为已明显超出了正常消费者为维护自身生活消费权益而进行投诉举报的合理范畴。被申请人依据《四平市关于依法规范投诉举报处置持续优化消费营商环境的暂行规定》第九条之规定，结合申请人客观行为表现，认定其不符合上述办法规定的投诉人条件，具有事实基础。关于被申请人的处理程序，现有证据表明被申请人已对投诉举报线索进行了审核并作出决定、履行告知义务，程序符合规定。申请人关于沟通方式的主张，不构成程序违法的法定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适用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行政复议之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公民提起行政复议应当以该复议能够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为必要，应当具有值得通过司法途径予以保护的正当利益。申请人的行为模式表明，其反复利用投诉举报及后续复议程序，主要目的已非解决其声称的个别消费争议，客观上造成了行政资源的过度消耗，不符合行政复议制度保护正当权益的立法本意。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29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1

